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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1 日，记者从自治区教育厅了解
到，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教
育厅就《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教育惩戒实
施细则（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该实施细则的起草，严格依据教育部
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并
结合自治区教育实际，对教育惩戒的实施
条件、具体方式、程序规范以及相关监督保
障措施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力求使教育惩
戒的实施有章可循、规范透明，实现教育效
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社会各界人士可在 2025 年 10 月 28 日

之前，通过指定的两种途径反馈宝贵意见。
一是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内蒙古自
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路 5 号 1004 室
（邮编：010010），并请在信封上注明“《内蒙
古自治区中小学教育惩戒实施细则》征求意
见”字样；二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
送至专用邮箱：lzyjyt@163.com。

教育惩戒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
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
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自
身错误的教育行为。

实施教育惩戒应当遵循以下原则：育

人为本、合法合规、措施适当、保障权益。
学校应当遵循教育规律，健全学校教育惩
戒工作机制，依法履行职责。教师应当依
法依规实施教育惩戒，注重育人效果。

学生违反校规校纪，学校可以实施点
名批评、责令检讨、安排校内公益服务任
务、暂停或者限制集体活动等教育惩戒措
施。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
过程中，不得有下列行为：以击打、刺扎等
方式直接造成学生身体痛苦的体罚；超过
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因个人或者少
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因学
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生等。

家长应当履行对子女的教育职责，针
对不同年龄阶段子女的身心发展特点积极
开展家庭教育；配合学校、教师对违规违纪
学生进行管教。

家长对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有异
议或者认为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侵犯
学生合法权益的，应当通过合法渠道表达
诉求，依法进行权利救济。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是推动教育治理
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期待通过集思广
益，使该细则更加完善，为营造健康、文明、
和谐的教育环境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王树天）

内蒙古中小学教育惩戒细则公开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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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精髓要义 凝聚强军力量

为深入学习领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
精神，全面提升官兵
的政治素养，凝聚强
军力量，连日来，锡林
郭勒武警某部灵活运
用“三个半小时”、军营
广播、宣传展板、LED
显示屏等载体，开展
要点播报、金句领读、
体会展评等活动，确
保广大官兵在政治上
同向、思想上同心、行
动上同步，切实把四
中全会精神学习好、
领会好、贯彻好。

郭隆昊 摄


